
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列印  關閉視窗

列印時間：111.07.05 11:16

法規內容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法務部主管非營業特種基金運用督導考核注意事項

公發布日： 民國 100 年 08 月 29 日

法規體系： 法務部部內各單位 > 會計處

一、法務部（以下簡稱本部）為督導考核法務部矯正機關作業基金（以下

    簡稱本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基金各作業單位每半年應依業務情形編造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

    表，法務部矯正機關作業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基金管理會）應於每

    期開始二十日內彙整陳報本部；如各項估計數與預算目標差異達百分

    之二十以上者，應特別說明差異原因、對基金運作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

    本部於收到基金管理會彙編之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後，應於二

    十日內核定，並轉送行政院主計處、審計部及財政部備查。

    本部審查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時，除應注意預算之控制及執行

    規定外，並應就各項估計數與預算目標差異情形，審核分析其原因，

    如有重大差異可能造成基金運作困難者，應簽陳機關首長召開會議，

    由基金管理會進行專案報告。

    本基金各作業單位於預算執行期間，經本部核定之分期實施計畫及收

    支估計表遇有重大變動時，應即修正報基金管理會轉陳本部核定。

三、本基金各作業單位於預算執行期間，遇有須併年度決算或補辦預算案

    件，應依預算法、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辦

    理；其須報基金管理會轉陳本部或行政院核定者，應詳述須於年度內

    辦理之原因、所需動支經費科目與金額計算內容明細、該科目預算已

    執行情形及無法於預算總額內調整支應之情形。

    本基金各作業單位經核定補辦預算者，應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將該

    項目執行情形送基金管理會並副知本部，作為嗣後年度預算編列及補

    辦預算核定之參考。

四、本基金如有捐助民間團體或私人款項，基金管理會應依中央政府各機

    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之規定，按捐助

    事項性質，擬訂明確、合理及公開之作業規範，報本部核定。

    本部為應業務需要，得定期或不定期查核捐助民間團體或私人款項之

    執行情形。

五、本基金各作業單位應按月編製會計月報送基金管理會彙編，並由基金

    管理會於次月十二日前分送行政院主計處（第二局、第三局、會計管

    理中心）、審計部、財政部及本部。

    前項會計報告應由各作業單位就收支來源、收支用途、餘絀及業務計

    畫、購建固定資產預算執行情形予以檢討，如實際數與預算分配數差

    異達百分之十以上者，應敘明理由及提出改進措施。本部於必要時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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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督促執行落後之作業單位加強辦理。

六、本部為應業務需要，得定期或不定期派員赴各作業單位訪查或查核預

    算執行、決算辦理或基金保管及運用情形。

七、各作業單位年度預算執行績效及計畫執行進度，應作為核列以後年度

    預算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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